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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-
定額進用法規

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福利促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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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大綱
認識定額進用
歷史回顧
現行定額進用制度介紹
定額進用常見Q&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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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定額進用-1
 工作不僅滿足個人需求，也是個人社會角色與身分
之認定，而身心障礙者因本身障礙限制，加上社會
大眾有身障者工作能力不如㇐般人，或認為其體能
及心智狀況無法適應職場之刻板印象，導致身障者
在就業過程中常遭受挫折，甚至不易獲得平等之就
業機會。

 就業服務法第5條規定，雇主對求職者或所僱用員工，
不得以種族、階級、語言、思想、宗教、黨派、性
別、年齡、婚姻、容貌、五官、身心障礙者等為由，
予以歧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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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定額進用-2
身心障礙者定額進用法令之實施，是國家
以積極政策制度，促使雇主釋出㇐定比率
之就業機會給予身障者，使其與㇐般人享
有平等就業的機會，進而發揮所⾧，適才
適所，以提升社會生產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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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回顧
殘障福利法（民69）
獎勵進用：§17（公、民營事業機構，僱用殘障者人數超過其僱
用總人數3%以上者，應予獎勵。）

修正殘障福利法（民79）
定額進用：§17（公立：50人以上、2%；私立：100人以上、1%）

身心障礙者保護法（民86）
定額進用：§31（文字修正：殘障者→身心障礙者）

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（民96）
定額進用：§38（公立：34人以上、3%；私立：67人以上、1%，
且至少1人） 5

公立機關(構)進用門檻與進用比率：
員工總人數34人以上為義務進用機關(構)，應進用
身心障礙者人數，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3%。(身權
法§38-1)

計算公式：
員工總人數 X 0.03(小數點無條件捨去)

例：員工總人數為34人以上至66人應進用1名身心
障礙者，67人至99人進用2人，以此類推，未達整
數者不計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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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定額進用制度介紹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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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立機關 (構)進用門檻與進用比率：
員工總人數67人以上為義務進用機關(構)，應進用身
心障礙者人數，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1%，且不得少
於1人。(身權法§38-2)

私立機關 (構)進用門檻與進用比率：
員工總人數67人以上為義務進用機關(構)，應進用身
心障礙者人數，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1%，且不得少
於1人。(身權法§38-2)

計算公式：員工總人數 X  0.01，所得數字小於1

者進位為 1，大於1者小數點無條件捨去。
計算公式：員工總人數 X  0.01，所得數字小於1

者進位為 1，大於1者小數點無條件捨去。

例：員工總人數為67人至199人應進用1名身心障礙
者，200人至299人進用2人，以此類推，未達整數部
分不予計入。

例：員工總人數為67人至199人應進用1名身心障礙
者，200人至299人進用2人，以此類推，未達整數部
分不予計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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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定額進用制度介紹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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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工總人數 應進用身障員工

人數公立單位 私立單位
34-66 67-199 1

67-99 200-299 2

100-133 300-399 3

計算方式以此類推

應進用身障者員工人數計算：

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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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定額進用制度介紹-3
員工總人數計算基準：身權法(本法)§38-3

基準日：以每月1日參加勞保、公保人數計算
員工總人數及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。

例如：某機關(構)112年5月1日及5月2日各僱用身
心障礙員工1名，並於到職當日加保，此時
5月2日進用之身心障礙者不予納入計算5月
份員工總人數及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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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定額進用制度介紹-4
下列情形不計入員工總人數

3.月領薪資

未達勞基法

按月計酬之

基本工資之

身心障礙者。

(本法§38-4)

4.辦理庇護

性就業服務

單位進用庇

護性就業之

身心障礙者。

(本法§38-5)

1.公立機關

經核定員額

凍結或出缺

不補者。

(本法§38-3)

2.警政、消

防、關務、

國防、海巡、

法務及航空

站等單位於

細則另訂之。

(本法§38-7、

細則§13)

5.機關 (構 )

裁減、歇業
或停業，其
人員被資遣、
退休而自願
繼續參加勞
工保險者。
(細則§15)

6.經機關(構

)依法核予

留職停薪，

仍繼續參加

勞保或公保。

(細則§15)

10得不計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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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定額進用制度介紹-5

身心障礙者人數例外加權計算：

1.部分工時之身障員工，月領薪資達勞基
法按月計酬薪資二分之㇐以上者(112.1.1

起，每月基本工資為26,400元)，進用2人
得以1人計入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。

2.進用重度以上之身心障礙者，每進用1人
加權計算為2人。

11

12

人數計算

進用1名身障員工
全時

(薪資達基本工資
以上)

部分工時
(薪資達基本工資
㇐半以上)

輕/中度 1人 0.5人

重/極重度 2人 1人

身障員工加權計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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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定額進用制度介紹-6

13

如
果
未
足
額
進
用

公立 私立

差額
補助
費

1. 若未足額進用身障者，應定期繳納差額補助費
(差額人數x基本工資)。(本法§43)

2. 欠繳差額補助費，每逾1日加徵其未繳差額補助
費0.2%之滯納金，最高加徵未繳納差額補助費之
1倍。(本法§103)

公告 各級政府勞工主管機關得公告未足額進用情形。
(本法§103)

罰則 懲處
公務員執行職務有下
列行為之㇐者，應受
懲處：…二、無正當理
由違反第38條第1項…。
(本法§102)

罰鍰
…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勞工主管
機關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
元以下罰鍰：『.....二、私立學
校、團體及民營事業機構無正
當理由違反第38條第2項規定。』
(本法§96-2)

本法96條第2款「無正當理由」：

㇐、違反本法§16-1或就業服務法§5-1禁止身心障礙歧視之規定，
經主管機關裁罰者。

二、有不實進用身心障礙者之情形，經主管機關查證屬實，於重新
計算後，未達法定應進用人數者。

三、於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之期間內，有新增雇用其他非身心
障礙者之情形，經查證屬實。但符合下列情形之㇐者，不在此限：

(㇐)已辦理招募員工，於招募期間內未有身心障者應徵。

(二)已善盡調整職務內容及工作環境責任，身心障礙者仍無法勝任。

四、未自行規劃開立身心障礙者職缺或未有推動改善身心障礙者
進用計畫，且拒絕直轄市、縣(市)勞工主管機關協助公開招募、提
供職務分析、調整招募條件、職務內容或工作環境相關措施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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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.2.9勞動發特字第1120500264A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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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額進用常見Q&A

15

情況㇐：
檢查身障者證明有無過期。

身心障礙者應於效期屆滿前
90日內向戶籍所在地之直轄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
辦理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後，
核發身心障礙證明。

情況二：
檢視所雇身障者是否為兼職，
投保級距須達基本工資二分
之㇐以上，雇用2人始能算1

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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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：為何有雇用身心障礙者仍收到差額補助費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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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2：定額進用差額補助費如何計算及繳納？

差額補助費的計算標準為：不足人數＊每月基本工資。

繳納方式可至台灣土地銀行台中分行及其他分行繳納，
又如果繳款單位附近並沒有台灣土地銀行，可用匯款
的方式處理。

戶名：台中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專戶

帳號：024-002-00041-1，載明繳款單位、所屬年月
及應繳納金額，以利入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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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：義務機關（構）定額進用員工總人數之計算，
如當月1日適逢週日，得否以當月2日參加勞保、
公保人數為準？

 依身權法第38條規定：「員工總人數及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
之計算，以各義務機關（構）每月1日參加勞保、公保人數為
準」

 另依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(現改制為勞動部)97年4月15日
勞保2字第0970140137號令釋，對投保單位所屬勞工於週休
二日、國定例假日、紀念日、勞動節日或適逢颱風過境經政
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之日到、離職，投保單位於放假日之翌
日申報加、退保，並提具到、離職相關證明者，其保險效力
之開始或停止，自其到、離職之當日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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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4：義務機關（構）所進用的身心障礙員工，身
心障礙證明若過期了，還可以計入身心障礙員額
嗎？

 舊制的身心障礙手冊分為「永久有效」及「應於限定日期前重
新鑑定」（若未於重新鑑定日期前再次鑑定，身心障礙資格則
會失效）。

 而新制實施後發放身心障礙證明，效期最⾧5年，另如有註記
「重新鑑定日期」，則效期屆滿前須重新鑑定；如該欄位為空
白或註記「無須重新鑑定」，但有效期限仍有日期者，則僅需
辦理換證，無須再經過醫院鑑定。

 基本上若進用之身心障礙員工之證明過期，則不計入身心障礙
員額。

舊制身心障礙手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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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制身心障礙證明

21

22

Q5：身心障礙證明上鑑定日期與核發日期不㇐致
時，應如何計算該身心障礙員工進用日期？

身心障礙者鑑定日期與核發日期通常不㇐致，為
保障民眾權益，係以鑑定日期為主。

另依內政部96年4月26日台內社字第
09600554171號函釋說明三略以：「…有關定額
進用員工總人數及身心障礙者人數之起算方式，
皆以每月1日為計算基準，如當月1日尚未取得
身心障礙證明，則不予計入身心障礙人數…。」
故有關定額進用員工總人數及身心障礙者人數之
起算方式，以當月1日已完成鑑定並有鑑定日期
者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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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6：身心障礙證明核發後，如果身心功能
有改變，我可以隨時申請重新鑑定嗎？

如身心障礙證明核發後，但因障礙之情況有改變，

可自行檢具申請人最近三個月內㇐吋半身照片三

張、國民身分證正背面影本及近三個月內與身心

障礙相關診斷證明向戶籍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

所申請重新鑑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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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7：身心障礙證明核發後，如果遷移戶籍，
是否需要重新辦理需求評估？

身心障礙者戶籍遷徙時，僅需檢具國民身分證影
本或戶口名簿影本及身心障礙證明至遷入地直轄
市區公所或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辦理戶籍異動
註記即可，不需要重新辦理需求評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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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8：身心障礙員工辦理育嬰留職停薪是否
可計入機關(構)員工總人數及已進用身心障
礙者人數？

可以。身心障礙員工如原議定薪資達基本工資，
惟依相關法規辦理育嬰留職停薪致實領薪資低於
基本工資，仍繼續參加公、勞保者，得依身心障
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8條第3項規定計入機關(構)

員工總人數及已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，如身心障
礙員工已辦理退保，不得計入機關(構)員工總人
數及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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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9：有關義務機關(構)有用人需求時，針對公開甄選有
限定身心障礙者之身分時，是否有違反就業服務法之就
業歧視之規定？
沒有。依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規定﹕「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
等，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，不得以種族、階級、語言、思
想、宗教、黨派、籍貫、出生地、性別、性傾向、年齡、婚姻、
容貌、五官、身心障礙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，予以歧視；其
他法律有明文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」。

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8條第1、2項明定:「各級政府機關、
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34人以上者，進用具有就業
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，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3%；私立學校、團
體及民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67人以上者，進用具有就業能力
之身心障礙者人數，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1%，且不得少於1人。」

綜上，係指義務機關(構)未足額進用需要求才公告時，對於只限
定進用身心障礙者之身分，尚未違反就業服務法禁止就業歧視之
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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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至勞工局網站填寫求才登記表：
路徑：勞工局首頁> 勞工服務 > 特殊身分勞工 > 
身障勞工 > 雇主專區 > 企業徵才(身障員工)

另如已僱用身心障礙者，尚有其他需協助之處
(如職務再設計、職場深耕…等)，皆可洽詢勞工
局福利促進科04-22289111#354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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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僱用身心障礙者之需求

簡報結束
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
 電話：04-22289111分機35409．35421．35417

 傳真：04-22521247

 地址：407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文心樓4樓

若有任何問題，歡迎來電洽詢～
～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關心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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